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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冀土领办〔2023〕10 号

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环境整治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民政府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，省农业农

村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水利厅、省乡村振兴局：

为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，全面落实生态环境部

办公厅《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工作方案（修订）》和我省有关工

作要求，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实，提升农村环境管理水平，助力

乡村振兴战略实施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农村环境整治工作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日常管理

（一）实施计划管理。各市、县要将年度农村环境整治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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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分解下达各地，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在收到本地区年度整治

目标20个工作日内梳理计划实施整治村庄名单并报送市级生态环

境部门（附件 1），同时将村庄名单抄送本级农业农村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、水利、乡村振兴局。各市生态环境部门于 4 月底前将村

庄名单报送省生态环境厅，同时抄送市级相关部门。2023 年 6 月

10 日前报送本年度市级整治名单。

（二）开展自查验收。对年度新增完成环境整治村庄，各县

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“完成一个、验收一个”原则，组织乡（镇）

和县有关部门开展自查和验收，对完成整治任务的逐村填写自查

验收登记表（附件 2）并形成完成整治村庄名单(附件 3），于每月

底前将名单报送市生态环境局。

（三）开展抽查检查。各市生态环境局要按照“一线工作法”

要求，每月组织对新增完成整治村庄开展现场抽查检查，每季度

对县抽查比例不低于 30%，对村庄抽查比例不低于 10%，年底实现

县级全覆盖，对发现问题及时交办，开展问题整改“回头看”，核

实整改成效。每季度抽查检查情况于每季度末月 20 日前报送省生

态环境厅。

（四）加强系统审核。根据自查、验收情况，各县级生态环

境部门于每季度末月20日前将新增完成整治村庄名单及汇总表按

要求通过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信息系统农村环境整

治子系统报送各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市生态环境局结合每月抽查检

查情况，对各县上报名单进行审核，对不能达到整治要求的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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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上报省生态环境厅，对问题突出的地区强化帮扶指导，全面达

到整治要求后再进行上报。各市完成整治村庄名单及汇总表于每

季度末月 25 日前通过系统报送省生态环境厅。

（五）加强档案管理。各县生态环境分局要建立农村环境整

治档案，按年度梳理村庄环境整治开展情况，年度管理档案包括

农村环境整治目标、计划清单及实际完成整治村庄名单、村庄自

查验收登记表、推进文件（会议安排部署、督导调度、抽查检查

和自查评估等文件）以及新出台的地方污水、垃圾、黑臭水体治

理管控和改厕等长效管理机制，省、市现场抽查检查中应准确提

供。

（六）做好考核评估。各市、县要对年度农村环境整治目标

及各项重点任务完成情况、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使用情况、现

场抽查情况进行年度总结评估，分析存在问题，提出工作建议及

下一步工作安排。1 月 10 日前各市将上年度农村环境整治评估报

告报送省生态环境厅。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做好污染防治攻

坚战农村环境整治考核评价。

二、加强执法监管

（一）加强执法检查。各市要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水乱排乱倒、

畜禽养殖粪污随意堆放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、厕所粪

污直排溢流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不彻底、工业企业违法排

污等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。

（二）开展环境督察。将农村环境整治列入省级生态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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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督察计划，加大督察工作力度，对组织推动不力、任务不落实，

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，要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。

三、强化责任落实

各市县级党委、政府是推动农村环境整治的主体，要落实属

地责任，加大资金、政策支持力度，以强有力的举措抓好各项工

作落实。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推动，分管领导要一线指挥调

度，有关部门按职责做好相关工作。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调查研

究，完善政策措施，不断提升整治成效。

附件：1.各地农村环境整治年度计划表

2.河北省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自查、验收登记表

3.各地完成农村环境整治村庄名单

河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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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各地农村环境整治年度计划表
序号 城市 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） 村庄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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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河北省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自查、验收登记表
一、村庄信息

地址 市 县（市、区） 乡

（镇） 村

完成环境整治时间

二、整治完成情况

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□是 □否

是否完成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□是 □否

是否完成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治理 □是 □否

是否完成畜禽养殖粪污治理 □是 □否

是否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整治 □是 □否

是否建立村庄环境管理制度 □是 □否

三、乡镇自查

是否完成环境整治 □是 否

现场检查人员（2 人或以上）：

乡（镇）政府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四、县级考核验收

是否通过考核验收 □是 □否

现场检查人员（2人或以上）：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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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各地完成农村环境整治村庄名单

序号

行政区域 村庄基本信息

备注
省（区、

市）

地级

行政

区

县级

行政区

乡级

行政区
行政村名称

行政村

行政区划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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